附件1
2024年度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审核表
填报单位：市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	平台名称
	

	申报主体
	

	申报条件
	内  容
	印证资料
	是否符合

	主要功能

（具有多种服务功能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特色服务功能，具有开放性和资源共享的特征）
	信息服务功能。提供法律法规、政策、技术、质量、标准、人才、市场、物流、管理等信息服务。
	
	

	
	技术服务功能。提供工业设计、解决方案、检验检测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移、信息化应用、设备共享、知识产权、品牌建设、产品创新、技术创新、创新资源共享、技术成果转化、创新成果推广等服务。
	
	

	
	创业服务功能。为创业者和创办3年内的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、项目策划、政务代理、创业场地等服务。
	
	

	
	培训服务功能。提供经营管理、市场营销、风险防范、技术和创业等培训服务。
	
	

	
	融资服务功能。提供融资信息、组织开展投融资推介和对接、信用征集与评价等服务。
	
	

	基本条件

（同时具备）
                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运营两年以上，资产总额不低于180万元，财务收支状况良好，经营规范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、社会中介机构、技术服务机构、科研院所，以及基于互联网等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创新服务的企业。
	
	

	
	服务业绩突出。年服务中小企业100家以上，用户满意度80％以上；近两年服务企业数量稳步增长，在专业服务领域或区域内有一定的声誉和品牌影响力。
	
	

	
	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设施、仪器设备等；有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，集聚服务机构3家以上。
	
	

	
	获得市级示范平台认定或省直有关部门的相关认定。
	
	

	
	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，规范的服务流程、合理的收费标准和完善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；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收费要有相应的优惠规定，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要不少于总服务量的20%；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年度服务目标。
	
	

	
	有健全的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。主要负责人要诚信、守法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；从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人员不少于12人，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的比例占80％以上。
	
	

	满足至少一项服务功能
	信息服务。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，形成便于中小企业查询的、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；具有在线服务、线上线下联动功能，线下年服务企业数量100家以上；年组织开展的相关服务活动5次以上。
	
	

	
	技术服务。具有组织技术服务资源的能力，具有专家库和新产品、新技术项目库等；具备条件的应开放大型、精密仪器设备与中小企业共享；年开展技术洽谈、产品检测与质量品牌诊断、技术推广、项目推介和知识产权等服务活动3次以上。
	
	

	
	创业服务。具有较强的创业辅导能力，建有创业项目库、《创业指南》、创业服务热线等；开展相关政务代理服务；年开展创业项目洽谈、推介活动5次以上。
	
	

	
	培训服务。具有培训资质或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备案，具有线上和线下培训能力，有完善的培训服务评价机制，年培训1200人次以上。
	
	

	
	融资服务。年组织开展投融资对接、企业融资策划、推荐和融资代理等服务活动6次以上，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总额5亿元以上的服务机构；或向中小企业提供年新增担保额18亿元以上的融资担保机构。
	
	

	申报材料
	山西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申请报告
	
	

	
	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	
	

	
	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及服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或上一年度包含服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
	
	

	
	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证明复印件（房产证、租赁合同）


	
	

	
	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（通知、照片、总结等）
	
	

	
	市级示范平台认定或省直部门的相关认定的文件
	
	

	
	国家颁发的从业资格（资质）、网站备案、许可证等证明（复印件）
	
	

	
	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
	
	

	审核意见
	

	审核人员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